國立中正大學    課程大綱
	課程名稱(中文)：
	 兩岸民法專題研究(三)(四)

	課程名稱(英文)：
	Seminar on Cross-strait Civil Law (III)(IV)

	先修科目或
先備能力： 
	已修過民法基礎課程

	課程概述： 
	本課程於上學期的進度，擬就兩岸民事法學之契約法和侵權法領域的重要議題，進行學說理論與實務案例的比較研究，歡迎兩岸三地、或對兩岸民商法有興趣研究生選修，參與報告和討論。

	學習目標： 
	1、
引導學生瞭解並掌握兩岸民商法的重要主題。

2、
透過師生就特定議題比較兩岸學說發展與類似案例的討論方式，開展法律發展與社會變遷的研究視野。

3、
藉由訓練學生耙梳、評析和比較兩岸指標性契約法案例的報告過程，培養研究生撰寫學術論文的基本能力。

	教科書：
	1、月旦民商法雜誌

2、台大法學論叢的民事類專欄

3、台灣本土法學雜誌民事類實務見解

4、台灣與中國大陸相關法學期刊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不得非法影印教師指定之教科書籍）


	教學要點概述： 

	1. 教材編選：[image: image1.wmf]自編教材 ( 教科書作者提供 

	2. 教學方法：[image: image2.wmf]投影片講述 ( 板書講述 

	3. 評量方法：[image: image3.wmf]上課點名 0%, [image: image4.wmf]小考 0%, [image: image5.wmf]作業 0%, [image: image6.wmf]程式實作 0%, 
[image: image7.wmf]實習報告 0%,                         [image: image8.wmf]專案 0%, [image: image9.wmf]期中考0%, [image: image10.wmf]期末考0%, 
(  期末報告 0%,   ( 其它 0% 

	4. 教學資源：( 課程網站 [image: image11.wmf]教材電子檔供下載 [image: image12.wmf]實習網站 

	5. 教學相關配合事項： 



	課程進度： 

	第一週：老師介紹本學期課程與上課方式

第二週：兩岸契約法之重要議題概說

第三週：錯誤、詐欺、脅迫、暴利行為

第四週：契約成立與擔保法（定金、人保、物保）

第五週：違約責任（1）：給付不能、給付遲延 

第六週：違約責任 （2）：不完全給付、物之瑕疵擔保

第七週：法律行為之解釋

第八週：契約內容之控制（1）違反公序良俗

第九週：契約內容之控制（2）違反誠信原則

第十週：代理制度、無權代理、表見代理

第十一週：無因管理與不當得利

第十二週：兩岸侵權行為法之重要議題概說
第十三週：權利與純粹經濟損失之保護

第十四週：人格權法

第十五週：身分權

第十六週：僱用人責任 

第十七週：商品責任

第十八週：醫療責任


	核心能力：

	碩士班應具備之核心能力： (請於方框處勾選)
(核心能力一：具備財經法學進階專業知識。
(核心能力二：蒐集、閱讀及引用法學外文資料之能力。
(核心能力三：提出創新法律見解之能力。
(核心能力四：撰寫法學論文之能力。
(核心能力五：終身自我學習成長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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